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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24-008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之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公司生产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塑料光纤用光模块（速度在 100兆以内）

与目前市场高度关注的用于数据中心及 AI算力等所需高速光模块（速度达 400G、

800G、甚至 1.6T）具有本质区别，不是市场近期热点的 CPO 光模块。部分媒体

将公司股票归类为“CPO 概念股”，属于归类不准确。 

2.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估值出现了大幅度变化且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不排除公司未来股价及估值指标发生回落的风险。 

3.公司 2023 年业绩情况未达到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标准，且财务数据未向

除公司审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4.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供应商、客户、营业收入未发生重大变化，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基本面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5.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

定的其他情形。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4]第

167号）。现就函中所关注的内容回复如下： 

1.你公司于 2024 年 2月 26 日晚间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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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答复调研机构称，“公司光模块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光通信传输，

目前处于研发阶段走向市场小规模销售初期，正在逐步完善产品技术指标和质

量稳定性。” 

（1）请说明你公司光模块业务的具体情况，是否为近期市场热点 CPO 光模

块业务。 

（2）请说明你公司光模块业务向市场小规模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时

间、客户名称、产品名称、销售收入等。 

（3）请结合问题（1）及问题（2），说明你公司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蹭热点”的情形。 

【回复】 

（1）请说明你公司光模块业务的具体情况，是否为近期市场热点 CPO 光模

块业务。 

1）公司光模块业务的具体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料光纤公司”）

生产的光模块产品有工业 10M650nm光收发器件（包括发射器件 HY1528和接收器

件 HY2528）和 520nm 光收发器件（包括发射器件 HY1428和接收器件 HY2428)。 

产品主要特点： 

a.塑料光纤组件成本较低，阻燃性好，抗干扰性高； 

b.可用于单向，双向和闭锁式连接器； 

c.最高带宽可达 dc-5MBd； 

d.低电流链接：6毫安电源峰值电流； 

e.发射器为 650nm 的红色或绿色发光二极管，易识别； 

f.兼容标准的 TTL电路。 

2）是否为近期市场热点 CPO 光模块业务 

公司生产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塑料光纤用光模块（速度在 100兆以内）与

目前市场高度关注的用于数据中心及 AI 算力等所需高速光模块（速度达 400G、

800G、甚至 1.6T）具有本质区别，不是市场近期热点的 CPO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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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说明你公司光模块业务向市场小规模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时

间、客户名称、产品名称、销售收入等。 

1）近三年销售情况 

公司光模块业务自 2017 年开始少量样品试销，塑料光纤公司研发部门根据

客户使用反馈意见，就产品技术指标和质量稳定性持续进行完善和提升。2021年

光模块销售不含税金额为 23.52 万元；2022 年公司光模块销售不含税金额为

158.18 万元；2023 年公司光模块销售不含税金额为 255.66 万元。2023 年，排

名前三的客户为北京 XXX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金额为 48.31 万元；深圳市

X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金额为 45.68万元；XXX（苏州）有限公司，销售金

额为 24.58 万元。 

2）2023 年前十名客户名称及销售情况 

2023 年光模块销售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型号 
不含税金额
（万元） 

销售时间（月） 

1 北京 XXX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Y-1528、HY-2528 48.31 12 

2 深圳市 XXX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Y-1528、HY-2528 45.68 6、7、9 

3 XXXX（苏州）有限公司 HY-2521、HY-1521 24.58 2、4、5、6、10、12 

4 武汉 XXXX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Y-1528、HY-2528 23.56 4、5、7、9、10、11 

5 深圳 XXX 科技有限公司 HY-2521、HY-1521 22.57 5、10 

6 Inside XXX LTD 
HY-1521、HY-

2521、HY-1528、

HY-2528 

20.94 8、10、11、12 

7 慈溪 XXX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Y-1521、HY-2521 18.77 2 

8 南京 XXX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Y-1521、HY-

2521、HY-2528 
12.72 2、6、10、12 

9 保定市 XXX 电气有限公司 HY-1521、HY-2521 6.71 5、6、7、9、10 

10 湖北 XXX 电气有限公司 HY-1521、HY-2521 5.58 4、5、6、8、9、12 

经测算，2023年公司光模块产品销售收入不含税金额为 255.66万元，占比

较小。 

（3）请结合问题（1）及问题（2），说明你公司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蹭热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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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和（2）所述，公司生产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塑料光纤用光模块在

产品技术参数、主要特征等方面，与目前市场高度关注的用于数据中心及 AI 算

力等所需高速光模块（速度达 400G、800G、甚至 1.6T）存在本质区别。 

2023 年 4月 4日和 6月 14日，已有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提问该产品及销售

情况，公司回复具有工控光模块相关的研发及产品，目前市场占有率低，推广进

程较为缓慢。 

结合上述产品和客户情况，公司主观上无 “蹭热点”的动机，客观上也未

实施“蹭热点”的行为，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

点或市场热点不当关联“蹭热点”的情形。 

2.请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2023 年 12 月

修订）》“其他事项类第 1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公告格式”

的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

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结合近期公司股价走势、估值变化等就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 

（1）公司核实的相关事项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近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问询

了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3月 12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2）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

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公司关注到，3月

4 日、5 日东方财富网转发了《每日经济新闻》及界面新闻等媒体关于公司股价

走势的报道，其中将公司股票归类为“CPO概念股”。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

关注。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限公司生产的塑料光纤用光模块产品

（速度在 100兆以内）主要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传感器单元、高压变频器的控制

信号传输等方面。公司研发该产品已多年，但目前仍处于小规模销售初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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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较小，2023年销售额很小，对公司营业收入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生产的上

述塑料光纤用光模块产品与目前市场高度关注的 CPO光模块产品（速度达 400G、

800G、甚至 1.6T）具有本质区别。 

3）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2024 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12 日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

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公司及子公司核查，截止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经营范围、供应商、客

户、营业收入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

大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基本面亦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情况未达到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标准，且财务数据未向除公司审计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4）风险提示 

1）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股票估值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经查询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1 日，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117.19，最新市净率为 6.57；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 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15.59，最新市净率为 2.54；公司所属中证行业分类 50

通信服务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26.44，最新市净率为 2.17。经对比，公司股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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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公司生产的光模块产品与目前市场高度关注的 CPO 光模块产品（速度达

400G、800G、甚至 1.6T）具有本质区别。部分媒体将公司股票归类为“CPO概念

股”，属于归类不准确。 

3）公司 2023年业绩情况未达到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标准，且财务数据未向

除公司审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4）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不存在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

规定的其他情形。 

5）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估值出现了大幅度变化且显著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不排除公司未来股价及上述指标发生回落的风险。 

3.请根据本所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以及在

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提问的情况，自查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在接待

调研及回复相关提问时是否谨慎、客观，是否存在使用夸大性、宣传性、误导性

语言，或者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的情形。 

【回复】 

（1）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 

2024 年 2 月 23 日下午 15:30，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秘与证代在公司北

京分司通过现场方式接待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调研

员周怡蕾女士、北京梓洲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州基金”）投资

总监柳洲先生、深圳前海行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行健”）副总

裁张韬先生。 

除上述接待外，公司近期未接待其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对公司调研。 

（2）近期公司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提问情况 

近一个月，投资者在公司互动易平台提出公司在线监测产品等共计 5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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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部分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汇源通信互动易平台。并提醒广大

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会严格依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 

（3）经自查，公司在接待上述机构调研及回复相关问题时均以公开信息进

行回复，不存在区别对待投资者，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在接待调研

及回复相关提问时谨慎、客观，不存在使用夸大性、宣传性、误导性语言；不存

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的情形。 

4.请根据本所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你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

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 

经书面函询，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鼎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

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书面回复称，截止回函之日，前述股东

均未筹划对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股权转让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5.请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一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未来三个月

内是否有减持计划，并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 

【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直系亲属最近一个

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未来三个月内是否有减持计划的情况 

1）最近一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近一个月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 

北京鼎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1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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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5% 无 

蒋国祥 5.38% 无 

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 5.00% 无 

2）除股东蒋国祥先生回复称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 100 万股之外（蒋国

祥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他持股 5%以上

股东在未来三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一个月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及未来三个月内是否有减持计划的情况 

1）除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欣女士的母亲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卖出所持公司 900 股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

近一个月未买卖公司股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来三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6.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1）公司生产的光模块产品与目前市场高度关注的 CPO 光模块产品具有本

质区别。部分媒体将公司股票归类为“CPO概念股”，属于归类不准确。 

（2）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供应商、客户、营业收入未发生重

大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基本面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主观上无“蹭热点”的动机，客观上也未实施“蹭热点”的行为，

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市场热点不当关联“蹭

热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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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12日 


